
沪松数规〔2025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松江区关于推进信息服务业和
智算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松江区关于推进信息服务业和智算服

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上海市松江区数据局

2025 年 11 月 13 日

上海市松江区数据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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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关于推进信息服务业和智算服务产业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

为加快推进松江区信息服务业产业集聚和高质量发展，培育

壮大智算服务产业，根据《松江区关于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

若干意见》（沪松府〔2025〕143 号），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支持信息服务业创新提质

1.支持信息技术研发应用。对在基础软件、工业软件、应用

软件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商密信创、物联网、下一代互联网技

术、在线新经济平台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性项目，给予不超过总投

资额 30%，最高 100 万元的资助。

2.鼓励企业参与行业资质认证。对首次通过国家级相关软件

能力成熟度评估认证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的分级奖励，二级一次

性奖励最高 5 万元，三级一次性奖励最高 10 万元，四级一次性

奖励最高 15 万元，五级一次性奖励最高 20 万元。对新取得国家

商用密码产品认证证书或认定检测机构检测报告的，每项给予送

检企业 50%的检测费用补助，每年对同一家企业的补助不超过 10

万元。

二、推进智算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

3.支持智算中心集群建设。加强智算服务产业升级扩容，支

持高性能智算中心优化建设，按照项目的算力和基础设施总投资

规模，给予算力部署企业和基础设施企业合计不超过 3000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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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助。鼓励自主智能算力设施部署，对获得市级资金支持的自

主智能算力设施部署项目，按不超过实际到账资助经费的 30%、

最高 1000 万元给予配套。

4.支持完善智算云服务体系。鼓励建设公共智能算力云服务

平台，构建多样化的智算云服务产品体系，按照平台的算力规模

和使用效率，每年资助金额最高 500 万元。鼓励算力资源接入公

共智能算力云服务平台，对接入公共智能算力云服务平台的算力

供应方，按照接入的算力规模和使用效率，每年资助金额最高

300 万元。

5.支持模型研发应用。对自研通用大模型、垂类模型，完成

国家或市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登记或备案的，给予不超过 50

万元一次性奖励。经国际、国内权威第三方评测机构评测，在不

同任务和模态上性能达到国内领先，促进高效应用的通用大模

型，按照不超过总投资的 30%、最高 2000 万元给予资助。对开

展大模型推理或训练优化，通过国家级专业评测机构水平评测，

促进高效应用的垂直领域模型，按照不超过总投资的 30%、最高

不超过 500 万元给予资助。

6.支持高质量数据集（语料库）建设与应用。对建设高质量

数据集（语料库）项目，给予不超过总投资的 30%、最高 500 万

元的资助。对购买非关联方的数据（语料）进行大模型、垂类应

用、智能体等研发和应用的主体，给予不超过合同额的 30%、最

高 500 万元的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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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支持算力普惠应用。对用户购买或租用公共智能算力云服

务平台提供的公有云服务或智算中心的私有云服务，有效促进算

力赋能的项目，按不超过合同额的 30%、最高 500 万元给予用户

单位补贴。

8.支持智算关键技术创新。对提升智算自主可控能力有重大

技术突破的项目，按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30%、最高 500 万元给

予资助；对承担国家、市级重点任务的项目，按不超过实际到账

资助经费的 30%、最高 500 万元给予配套。

9.支持智算示范场景建设。重点围绕“2+4”现代化产业体

系，支持“重点领域+智算”创新应用，对调用第三方大模型 API

或采用第三方大模型私用化部署的项目，给予不超过采购成本

30%、最高 300 万元的支持。对获得市级标杆示范场景建设项目，

按不超过实际到账资助经费的 30%、最高 300 万元给予配套。

三、附则

本措施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

31 日，因职能划转归松江区数据局执行的原《松江区关于加快

智算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松发改字〔2024〕323 号）及《松

江区智算服务业专项支持实施细则》（沪松数〔2025〕16 号）

自本措施施行之日起同时废止；本措施由松江区数据局负责解

释；在实施过程中，如遇国家、本市颁布的政策发生调整，以上

级最新政策为准；松江区数据局应根据本措施规定，结合实际情

况同步印发本措施的实施细则；对提供虚假材料、隐瞒真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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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优惠政策的企业，自发现之日起应取消其申报资格并尽快追

回扶持资金，应依法将其列入失信信息目录。

上海市松江区数据局办公室 2025年11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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